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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释义 

在法律意见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下述含义： 

本所 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 

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期债券 
2024 年第四批拟发行期限为 15 年的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

振兴专项债券）之苏州市本级项目 

会计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 

财务评估报告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15 年期乡村振兴专项债

券）之苏州市本级项目财务评估报告》（苏亚苏专审

【2024】416 号） 

本次项目 

1. 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2. 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3. 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4. 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

程项目 

5. 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项目 

实施主体 

1.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政府 

2.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民政府 

3. 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4. 苏州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苏州科技城管理办公室） 

5. 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管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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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前言 

致：苏州市财政局 

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具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本所接受苏州市财政局的委托，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

见》（国发（2014）43 号）、《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

（财预（2015）225 号）、《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

155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

知》（财库（2020）43 号）以及《关于做好 2024 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准

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12 号）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申请政

府专项债券项目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法律尽职调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事项 

1.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现行

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并基于本所律师对该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的理解而出具。 

2.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有关情况所涉及法律问题

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可偿付性做出任何的保证。 

3. 鉴于本所律师并不具备对有关会计、审计、信用评级、评估等专业事项

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能力和专业资质，因此本法律意见书中对有关数据、结论的

必要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数据和结论的真实性、有效性做出任何

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 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系依赖于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

业主和其他相关各方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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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

证明文件作判断。就该等文件资料，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的项目业主已

向本所律师做出如下承诺： 

（1） 所提供的全部书面文件资料和通过口头、电子等其他非书面方式提

供的信息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没有任何隐瞒、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 所提供的书面文件的复印件、扫描件均与原件一致，副本均与正本

一致； 

（3） 所提供的书面文件上的签名和印章均为真实、有效。 

5.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专项债券申请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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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正文 

一、 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各实施主体提供的情况说明等资料、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 年第

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15 年期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苏州市本级项目财务评估

报告》（苏亚苏专审【2024】416 号），本次项目的基本情况如下： 

1.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2112-320509-89-01-423692 

本项目改造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房屋整治约 15 万平方米，项目包括环湖

岸线生态保护、雨污水治理、村落整治、农田整理及水系修复等工程。项目总

投资 4 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0.37 亿元。 

2.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 2302-320507-89-01-187527 

本项目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具体建设内容包括：对清水村西舍、潘家浜、

消泾龚下浜等 23 个自然村进行改造和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新增停车位 100

个；建设高标准农田约 3000 亩、整理高标准池塘 1000 亩、美丽菜园及农庄约

450 亩；同时实施村庄雨污水管网修复、河湖驳岸提升、天然气管线敷设等农

村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 1.99 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0.46 亿元。 

3.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2308-320505-89-05-167904 

项目范围包括沪宁城际铁路以东、通浒路以北区域及京沪高速以东区域，



 

 7 / 22 

共 2148 户；镇区居民 800 户，企事业单位 12 家；3 条市政道路转供水管网改

造，分别是中兴路、浒新街、惠丰路。市政道路给水管改造长度约 1.6km，城

镇居民给水管改造长度约 12.7km，单位给水管改造长度约 1.5km，沪宁城际铁

路以东、通浒路以北区域及京沪高速以东区域给水管改造长度约 65.8km，更换

用户水表 2581 块。本项目计划投资 6000 万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400 万

元。 

4.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为：2309-320505-89-01-551659 

本项目建设内容：市政道路给水管改造长度 7.3 千米，城镇居民给水管改

造长度 25.5 千米，单位给水管改造 6.3 千米，通安镇浒光运河以南区域及通安

镇西部区域、镇湖街道太湖大道以北区域、太湖大道以南镇湖路以东区域、太

湖大道以西西马山以东区域以及西马山以西区域以及东渚西部区域改造长度约

85.6 千米，更换水表 4563 块。项目总投资 1.1 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0.06

亿元。 

5.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项目 

发改委投资项目代码：2304-320505-89-01-786541 

项目位于苏州高新区横塘街道昌普路南、规划道路西。预审用地面积为

0.5952 公顷，总建筑面积约 12473.68 平方米，地上建筑面积约 8560.10 平方

米，地下建筑面积约为 3913.58 平方米。办学规模为 4 轨 12 班。项目资金来源

包括：财政资金安排 0.4059 亿元，本期拟申请专项债券 0.54 亿元。 

二、 本次项目的实施主体 

1.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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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 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84014204573H 

负责人 王鹏宇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七都镇七都大道 

赋码机关 中国共产党苏州市吴江区委员会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1 年 06 月 01 日 

2.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机构名称 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07769112001N 

负责人 季凝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阳澄湖镇凤阳路 280 号 

赋码机关 中国共产党苏州市相城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颁发日期 2021 年 06 月 04 日 

3.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 

机构名称 苏州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1101414964XD 

负责人 单鸿伟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高新区浒墅关开发区大同路 1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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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码机关 
中共苏州高新区工委（虎丘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 

颁发日期 2022 年 2 月 21 日 

有效期 2022 年 2 月 21 日至 2025 年 2 月 21 日 

4.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机构名称 苏州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苏州科技城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11K12107011F 

负责人 杨亮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苏州高新区培源路 3号软件大厦 6号楼 

赋码机关 
中共苏州高新区工委（虎丘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 

颁发日期 2022 年 3 月 1 日 

有效期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1 日 

5.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项目 

机构名称 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管理办公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320505MB1W090227 

负责人 叶其中 

机构性质 机关 

机构地址 苏州高新区邓尉路 109 号 

赋码机关 
中共苏州高新区工委（虎丘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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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发日期 2022 年 7 月 12 日 

有效期 2022 年 7 月 12 日至 2025 年 7 月 12 日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项目各实施主体具有实施本次项目的相应资质，

具备实施本次项目的主体资格。 

三、 项目已取得的审批文件 

1. 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本项目已取得下列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1）2021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

《吴江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吴行审审发〔2021〕420 号）。 

（2）2022 年 1 月 28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吴

江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吴行审审发〔2022〕11

号）。 

（3）2022 年 6 月 24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 320509202200133 号）。 

（4）2022 年 6 月 24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吴江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建

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509202209190102）。 

2. 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本项目已取得下列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1）2024 年 6 月 21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相城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关

于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调整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相行审投

研〔2024〕45 号）。 

3. 科技城转供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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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已取得下列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1）2023 年 9 月 13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的《关于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

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虎行审投项〔2023〕182 号）。 

（2）2023 年 10 月 20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

出具的《关于科技城管理委员会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网改

造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虎行审投项〔2023〕198 号）。 

4. 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本项目已取得下列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1）2023 年 9 月 22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的《关于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

改造提升工程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虎行审投研〔2023〕186 号）。 

（2）2023 年 10 月 20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

出具的《关于浒墅关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

网改造提升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虎行审投研〔2023〕197 号）。 

5. 横塘幼儿园项目 

本项目已取得下列项目建设相关批文： 

（1）2023 年 4 月 21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的《关于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管理办公室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

项目项目建议书的批复》（苏虎行审投项〔2023〕51 号）。 

（2）2023 年 5 月 30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的《关于苏州高新区狮山商务创新区管理办公室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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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苏虎行审投项〔2023〕97 号）。 

（3）2023 年 8 月 29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高新区（虎丘区）行政审批局出

具的《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编号 320505202308290601）。 

（4）2023 年 6 月 1 日，本项目取得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的《建

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 320505202300039 号）。 

四、 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发行概况 

1. 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额度、期限 

2024 年度第四批发行期限为 15 年的江苏省政府债券苏州市本级乡村振兴

专项债券项目涉及 5 个项目，本期拟申请的专项债券资金金额为 1.47 亿元，具

体融资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发行金额（亿元） 拟发行期限 

1 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0.37 15 

2 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工程 0.46 15 

3 
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

工程 
0.04 15 

4 
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转供水管

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0.06 15 

5 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项目 0.54 15 

  合计 1.47   

2. 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偿债资金来源及预期收益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15 年期乡村

振兴专项债券）之苏州市本级项目财务评估报告》（苏亚苏专审【2024】416

号），本次专项债券涉及的 5 个项目的到期偿债资金来源分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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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偿债资金来源 

1 七都镇美丽乡村群项目 

停车费收入、广告位租金收入、土地租金

管理收入、高标准农田流转收入、政府性

基金收入 

2 
阳澄湖镇美丽乡村建设（一期）

工程 

高标准农田出租收入、高标准蟹池出租收

入、美丽菜园及农庄出租收入、坑塘填土

收入、停车位收入、充电桩收入、政府性

基金收入 

3 
苏州高新区浒关片区转供水管网

改造提升工程 
管网使用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4 
苏州高新区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

转供水管网改造提升工程项目 
管网使用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5 苏州高新区横塘幼儿园新建项目 保育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 

此外，根据财务评估报告，5 个项目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的预期收益情况

如下： 

表一：吴江区 

项目名称 类别 公式 
本期债券存续期

金额（万元） 

全部债券存续期

内金额（万元） 

七都镇美丽乡

村群项目 

一、收入合计 A=B+C+D+E 19,227.40 19,227.40 

1、停车费收入 B 1,775.40 1,775.40 

2、广告位租金收入 C 2,744.60 2,744.60 

3、土地租金管理收

入 
D 13,479.20 13,479.20 

4、高标准农田流转

收入 
E 1,228.20 1,228.20 

二、成本合计 F=G 3,128.00 3,128.00 

1、农田流转成本 G 3,128.00 3,1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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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性基金收入 H 47,900.00 47,900.00 

项目总收益 I=A-F+H 63,999.40 63,999.40 

表二：相城区 

项目名称 类别 公式 

本期债券存续

期金额（万

元） 

全部债券存续

期内金额（万

元） 

阳澄湖镇美

丽乡村建设

（一期）工

程 

一、收入合计 A=B+C+D+F+F+G 10,598.00 11,416.00 

1、高标准农田出租收

入 
B 3,849.00 4,177.00 

2、高标准蟹池出租收

入 
C 3,202.00 3,475.00 

3、美丽菜园及农庄出

租收入 
D 812 881 

4、坑塘填土收入 E 1,000.00 1,000.00 

5、停车位收入 F 765 836 

6、充电桩收入 G 970 1,047.00 

二、成本合计 H=I+J+K+L+M 3,593.00 3,850.00 

1、外购燃料动力费 I 297 305 

2、修理维护费 J 1,638.00 1,755.00 

3、其他费用 K 70 75 

4、工资及福利费用 L 722 775 

5、税金 M 866 940 

三、政府性基金收入 N 19,250.00 19,250.00 

项目总收益 O=A-H+N 26,255.00 26,816.00 

表三：虎丘区 

项目名称 类别 公式 
本期债券存续期

金额（万元） 

全部债券存续期

内金额（万元） 

苏州高新区浒关

片区转供水管网

改造提升工程项

目 

一、收入合计 A=B 4,330.00 4,650.00 

1、管网使用费收入 B 4,330.00 4,650.00 

二、成本合计 C=D 419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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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运营成本 D 419 450 

三、政府性基金收

入 
E 1,750.00 3,750.00 

项目总收益 F=A-C+E 5,661.00 7,950.00 

苏州高新区太湖

科学城功能片区

转供水管网改造

提升工程项目 

一、收入合计 A=B 8,600.00 9,000.00 

1、管道使用费收入 B 8,600.00 9,000.00 

二、成本合计 C=D 2,130.00 2,260.00 

1、税金 D 2,130.00 2,260.00 

三、政府性基金收

入 
E 0 1,000.00 

项目总收益 F=B-C+E 6,470.00 7,740.00 

苏州高新区横塘

幼儿园新建项目 

一、收入合计 A=B 3,288.60 3,288.60 

1、保育费收入 B 3,288.60 3,288.60 

二、政府性基金收

入 
C 10,000.00 10,000.00 

项目总收益 D=A+C 13,288.60 13,288.60 

3. 本次项目拟申请专项债券的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次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金和利

息情况如下： 

表一：吴江区 

项目名称 

本期债 全周期 

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收益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收益 

七 都 镇 美

丽 乡 村 群

项目 

40,220.87 63,999.40 1.59 40,722.86 63,999.40 1.57 

表二：相城区 

项目名称 本期债 全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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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收益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收益 

阳 澄 湖 镇

美 丽 乡 村

建 设 （ 一

期）工程 

9,878.53 26,255.00 2.66 20,102.25 26,816.00 1.33 

表三：虎丘区 

项目名称 

本期债 全周期 

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

债务资金

本息之和 

项目收益 
项目收益

覆盖倍数 收益 

苏 州 高 新

区 浒 关 片

区 转 供 水

管 网 改 造

提 升 工 程

项目 

2,354.00 5,661.00 2.4 4,987.80 7,950.00 1.59 

苏州高新

区太湖科

学城功能

片区转供

水管网改

造提升工

程项目 

1,531.00 6,470.00 4.23 3,555.50 7,740.00 2.18 

苏 州 高 新

区 横 塘 幼

儿 园 新 建

项目 

7,384.50 13,288.60 1.8 7,384.50 13,288.60 1.8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项目偿债资金来源和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情

况，符合《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

通知》（财预（2017）89 号）、《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

通知）》（财预（2016）155 号）之规定。 

五、 项目实施主体的承诺 

上述项目的实施主体均就本次所申请的专项债券的资金使用及还本付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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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作出如下承诺： 

本项目建设内容中不涉及楼堂馆所。本期专项债券所募集资金将严格用于

本项目的建设，本单位保证在还清本次专项债券发行本金及利息前不会用于为

本单位、本单位关联方、政府、政府融资平台等主体融资的债务提供抵押、质

押以及其他任何形式担保的事项。此外，本次债券涉及项目的现有手续符合法

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持续完善后续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六、 中介服务机构及相关文件 

1. 律师事务所及法律意见书 

本所现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证号为

31320000467002245Q)。截至本法律意见书签署之日，本所已通过江苏省司法

厅的历年考核、年检。签署本法律意见书的经办律师为张清溪、张兆泷两位律

师，该两位律师均为本所专职律师，张清溪律师执业证号

13205201810054328，张兆泷律师执业证号 13205202010231335。截至本法律

意见书签署之日，该两位律师已通过江苏省司法厅的历年考核、年检，具有签

署本法律意见书的资格。据此，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

并出具意见的律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2. 会计师事务所及财务评估报告 

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项目由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

州分所出具了《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15 年期乡村振兴专项债券）

之苏州市本级项目财务评估报告》（苏亚苏专审【2024】416 号）。根据会计师

事务所提供的材料，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苏州分所现持有

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089303402H)。同时，出具上述财务审核报告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均持

有《注册会计师执业证》，具备相关资质。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会计师事务所及会计师具备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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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的项目提供专业服务并出具意见的资质。 

七、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债券涉及项目已取得必要的批准手续，项目实施主体具备实施对应

项目的主体资格。 

2.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评估报告，本次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

资金来源，本次项目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3. 根据本次项目实施主体承诺，本次项目拟申请的专项债券所募集资金将

严格用于本次项目的建设，现有手续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且将按照法律法规

持续完善后续程序，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4. 为本次申请政府专项债券的项目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律师事务所均具

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

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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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为《江苏久顺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拟发行期限为 15 年的江苏

省政府债券苏州市本级项目（乡村振兴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之盖章签署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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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乡村振兴专顼债券)之海安市项目

苏紫律 (2024)法见字第014号

致: 海安市财政局

根据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
本所
″
)与海安市财政局

签署的 《专项法律顾问合同》之约定'本所指派许立群律师、秦紫宸

律师作为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海

安市项目债券发行中的前期准备工作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重要提示及声明

1、 本所律师依据 《财政部关于做好 2018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

工作的意见》 (财库[2018161号 )、 《江苏省财政厅转发财政部关

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苏财债【20】 8166

号)、 《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

(苏财债【201918号)等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
`根
据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之目以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 项目实施主体保证已向本所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法律意

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完整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或复印件
'

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

瞒、虚假或误导之处。项目实施主体保证上述文件和陈述真实、准确、

完整″文件上所有签名与印章真实`所有副本与正本材料或复印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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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一致。

3、 本所律师仅就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己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对 《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

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执业规则》等规

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J严格履行

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口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

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述事实真实、准确、完整口所发表的结论性意

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4、 本所律师向相关机构提供了应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资料清单
`

并得到了相关机构根据该等清单提供的资料、文件和对有关问题的说

明
`该
等资料、文件和说明构成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基础。

本所律师就委托事项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向相关机构有关人员作了询

问并进行了必要的讨论
'或
者通过向相关政府部门征询取得相关部门

出具的证明文件。此外
'对
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无独立证据

支持的事实
`本
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

文件作判断。

5、 本所律师仅就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口不对有关

债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债

券方案专项评价报告等内容时'均为本所律师在履行注意义务后'严

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所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

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亻彐可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 本所以及承办律师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除本次发行委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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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
'并
在本次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

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7、 本所律师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发行文件中自行引用法律

意见书的内容
`但
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

义或曲解。

8、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国的使用
`未
经本所书

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专项

债券发行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起提交备案'依法对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部分 正文

-、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包含 3个项目`分别为 :

1.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

项目单位: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

项目代码 :2304-320666-89-01-916106。

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规划用地面积约 12000平方米 (约 18

亩)`总建筑面积 14`367.72平方米'其中地上计容建筑面积
1⒈988.72平方米`地上不计容建筑面积 (架空)429平方米'地下

建筑面积 2379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幼儿园教学综合楼 1

栋'以及室外活动场地、道路、广场、停车场、大门、围墙等内容。

幼儿园按 24班规模标准进彳乱殳计'分设大、中、小班各 8个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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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投资估算约为 0.7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0.4亿元`其余

资金通过本期发行专项债筹集。本次拟申请发行 15年期专项债 0.3

亿元。

2.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

项目单位:海安市城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P23320621-0005

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位于江苏省海安

中等专业学校校区内 (海安市高新区平桥村 22、 23组 )。 项目计划

总用土也i面积、3203耐 `总.建筑面积、9046耐 `其中地上;塞:筑面i积 9046

耐
`宿舍总共 7层 J一层设置了大厅、医务室、接待室、心理辅导中

心、文体活动室、电子图 书室、仓库、办公室等管理用房口还设置

了管理人员值班室、公共卫生间等配套服务用房。宿舍的东侧结合电

梯厅设置入口大厅 ,宿舍设置中间东西方向走廊'中间走廊轴线距离

2.6米`每间宿舍宽 3.75米、中走廊南侧每间放置 4张单人床、北

侧每间放置 4张单人床`相连床位之间设置上床台坡`宿舍内沐浴和

如厕独立设置'洗漱区开敞设置'便于
4位学生同步使用'节省时间。

学生宿舍房间数约 158间 `宿舍床位 632个。

项目建设投资估算约为 4,000万元,其中自筹资金 2.240.60万

元'已发行专项债 1r359.40万元'其余资金通过本期发行专项债筹

集。本次计划申请 15年期专项债 400.00万元。

3.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目

项目单位:海安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项目代码 :2208-320666-89ˉ 01-263504

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目位于海安市粮食物流产业园内`由海安市

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52.58亩 '总建筑面积

20`601.96平方米`主要包括 :四栋 102m*24m标准化高大平房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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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仓容 5.2万吨;一栋 60m*24m准低温成品库`总仓容 3000吨 ;

一栋六层的管理用房`一栋三层的生活用房及三栋一层的辅助类用

房`包括智能化控制和信息管理中心、粮油综合检测中心、粮食安全

教育展示厅等`配备自动化粮情检测、氮气储粮、水冷控温等先进储

粮技术。

项目建设投资估算约为 1.35亿元'其中自筹资金 0.85亿元'其

余资金通过本期发行专项债筹集。本次计划申请 15年期专项债 0.5

亿元。

二、本期债券的募投项目情况

(一)项目清单

1、 项目一

顼目名称 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

项目介绍 本项目总建筑面积 14367.72平方米 `其中地

上计容建筑面积 11988.72平方米`地上不计

容建筑面积 (架空)429平方米'地下建筑面

积 2379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幼儿

园教学综合楼 1栋 '以及室外活动场地、道路、

广场、停车场、大门、围墙等内容。幼儿园按

24班规模标准进彳△殳计`分设大、中、小班各

8个班。

总投资 0.7亿元

项目建设期限 2023年一2025年

项目运营期间 2025年一2055年

主管部门 海安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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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二

3、 项目三

项目名称 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

项目介绍 本工程位于江苏省海安中等专业学校校内。建

筑占地面积 1352.6m2`总建筑面 9046m2`建

筑层数地上 7层,耐火等级二级。主要使用功

能:地上 1层为门厅、安保处、文印室、医务

室、保管室等附属用房;2~7层为宿舍;共约

170个单间(含宿舍及管理用房)。每层划分为一

个防火分区、设置 2个封闭楼梯间'疏散及消

防系统的设置满足规范要求。同时配套建设给

排水管道、建筑电气、内部道路等。

总投资 0.4亿元

项目建设期限 2023年一2024年

项目运营期间 2024年-2054年

主管部门 海安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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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目

项目介绍 本项目位于海安市粮食物流产业园内`由海安

市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

1.35亿元'用地面积 52.58亩 `总建筑面积

20601.96平方米、主要包括 :四栋 102m×24m

标准化高大平房仓 '总仓容 5.2万吨;一栋
60m

×24m准低温成品库口总仓容 3000吨;一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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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层的管理用房'一栋三层的生活用房及三栋

一层的辅助类用房 '包括智能化控制和信息管

理中心、粮油综合检测中心、粮食安全教育展

示厅等 '配备自动化粮情检测、氮气储粮、水

冷控温等先进储粮技术。

总投资 1.35亿元

项目建设期限 2023年一2024年

项目运营期间 2024‘手-2054年

主管部门 海安市城建开发投集团有限公司

(二)项目的批准情况

1、 2023年 4月 27日江苏省海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出具 《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证》 (海高行审备 〔2023〕 137号)`

确认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项目'项国总投资:7000万元`顼目

代码为:2304ˉ 320666-89ˉ 01ˉ916106。

2、 2023年 9月 4日海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 《关于江苏省海安

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项目核准的通知》 (海行审投资

〔2023〕 97号)J确认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项目
'

项 目 总 投 资 :4000万 元 '项 目 代 码 为 :

2308-320621ˉ89-01-491464。

3、 2022年 12月 15日海安市行政审批局出具 《关于海安市粮

食储备库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海行审投资 〔2022〕 156

号)'确认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目项目、项目总投资:13500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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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代码为:2208-320666-89-01-263504。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期债券涉及建设项目均已获得相关政府

的批准`符合文件要求。

三、本期债券发行基本情况

(一)发行额度及期限申请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海安市

项目共 3个口项目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还本付息情况具体如下 :

(二)债券资金投向

本次申请发行的政府专项债券资金将严格按照规定的要求使用
`

全部用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三)偿债资金来源

本次申报的项目口在相关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申报的项目`在其他地方自行试点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收入按预估标准测算时'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

本金和利息 ,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工程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9

序

号
地 区 项目名称

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预期收益

①

发行期限

(年 )

本期债券存续

期内应付债务

资金本息之和

②

项目收益本

息覆盖倍数

③=①/②

海安市
明道幼儿园异地新建

工程
7,604,27 15 4,134.00 1.8394

2 海安市
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

生宿舍楼新建工程
3,161.85 15 2,321.82 1.3618

3 海安市
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

目
16,590.81 15 6,890.00 2,4080

合计 27,356.93 13,34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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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4口 海安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宿舍楼新建工程项目的本息覆盖倍

数为 1.3618'海安市粮食储备库项目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2.4080`顼

目收益与项目融资的本息覆盖倍数均大于 1`能够实现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安市本级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拟投

资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四、中介服务机构

(一)会计师事务所

苏公 TI20241E6008号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 (乡村

振兴专顼债券)之海安市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财务评估报告》(以下

简称 :《专项财务评估报告》系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台

伙)南通分所出具`该机构持有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020850023627)具有出具审报告的资质'为拟使用债券发行

出具 《专 项财务评估报告 》的会计 师 :胡 杰 (执 业证

号 320200280120)、 陈喜云(执业证证号320600310010)均持有《注

册会计师证书》`并通过了年度检验。

本所律师认为'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

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的审计机构
`具
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评估

报告的资质
`在
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

格。

(二)律师事务所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作为拟使用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

具 《法律意见书》。

本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31320000724409207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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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为拟使用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许

立群律J币σ1」ⅢI谔·∶ 13206199010796944)、  秦紫宸律J币 (J亦1,1,L证

号:13206202110324095)均持:有
·
《律刂币执止上证》

'9+i受
i立1F丘F度

考核备案。

本所律师认为
`本
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律师事务所

'

具备为本期债券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的资质;在本法律意见书上签字

的贰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本
所律师认为 :

(一)本次项目债券发行项目均系乡村振兴专项债券项目
'符
合相

关法律、法规、文件要求。

(二)为本次项国债券发行提供服务的审计机构、法律顾问均具备

相应的从业资格、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南通分所、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系依法成立且合法存续
`具
备为乡村振兴专项债

券项目出具专项评价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资质。

(三)本次项目债券发行项目已进行可行性研究及政府专项债券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预测`海安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 《专项财务评估报告》'据其出具的 《专项财务评

估报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项目的预期收益可以覆盖本次发行

债券的还本付息支出`并有较可靠的保障倍数'可以实现项目与融资

那准J。

本法律意见书经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公章

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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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 (一 ) 律师事务所登记事项 (二 )

江苏紫石律师事务所

乃
'臼 称

住  所

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黄海大道
(中 )51号 2撞3-106室、3——201

室至3-207室

负 责 人

组织形式

许立群

普通合伙

设立资产 30万元

主管机关

批准文号

批准日期

海安市司法局

苏司律(2000)D第 17吐号

2000年 10月 27日

合

 
伙

 
人

许立群,吉远来9李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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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 036号

致：滨海县财政局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接受滨海县财政局的委托，为“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

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提供专项法律服务。本所律师根

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财

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18〕72号）、《财

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

161号）、《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财库〔2020〕

36号）、《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

43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的通知》（苏财债〔2019〕8 号）、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

增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的通知》（苏财债函〔2024〕12 号）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1、本所律师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发表法律意见。

2、申请人及其他中介服务机构已经提供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2

所必须的全部有关事实材料、副本材料或者口头证言，且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

性、完整性和准确性，无重大遗漏及误导性陈述，所提供的复印件与原件具有一

致性。

3、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所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

书中如涉及财务评估报告、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方案等内容，均为对申请人制作

申请报告及有关中介机构出具之专业报告中列载之数据、结论的严格引述。该等

引述并不构成本所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4、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及

本所律师只能依赖于申请人的口头陈述与承诺，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公示或

其他证明文件。

5、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本次

专项债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6、本所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所必备的法律文件，并随同

其他材料一同向江苏省财政厅进行报送；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开披露文

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专项债之目的使用，未经

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为任何其他目的而依赖、使用或引用本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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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释义

除非本法律意见书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申请人 指 滨海县财政局

本所 指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苏亚金诚 指 苏亚金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盐城分所

项目实施单位 指 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本次专项债 指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

本次专项债项目 指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申请报告》 指 滨海县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请报告

苏财债函〔2024〕12号文 指
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4年第四批新增专项债券发行

准备工作的通知》

苏亚盐咨〔2024〕62号

财务评估报告
指

2024年第四批次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

滨海县项目财务评估报告

元 指 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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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1、基本信息

本次专项债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的实施单位为滨海县

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该公司现持有滨海县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基本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22MA25R9EKX6

企业名称：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于利全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20 日

营业期限：自 2021 年 04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住所：盐城市滨海县港城大道 419 号水务大厦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牲畜屠宰；家禽屠宰；豆制品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调查评估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土地使用权租赁；土地整治服务；股权投资；融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

财务咨询；森林经营和管护；树木种植经营；粮油仓储服务；与农业生产经营有

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初级农产品收购；

食用农产品批发；新鲜水果批发；新鲜水果零售；水产品批发；水产品零售；经

济贸易咨询；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蔬菜、

水果和坚果加工；肉制品及副产品加工(3000 吨/年及以下的西式肉制品加工项

目除外）；水产品冷冻加工；鱼糜制品及水产品干腌制加工（冷冻海水鱼糜生产

线除外)；柜台、摊位出租；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殡葬设施经营；殡葬服务；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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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用品销售；养老服务；豆类种植；油料种植；薯类种植；水果种植；谷物种植；

中草药种植；蔬菜、食用菌等园艺作物种植；花卉种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控股股东

经核查，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设

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农旅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农水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滨海县农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由滨海县

人民政府出资设立，并持有 100.00%股权，故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国

有控股公司。

3、存续情况

经核查，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法存续。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系经滨海县行政审批局

依法登记设立的国有控股公司，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根据申请人提供的“滨海县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新增专项债券发行申

请报告”及苏亚盐咨〔2024〕62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项目总

投资 2.855亿元，计划发行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2.00亿元，其中已申请专项

债券资金 0.30亿元，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资金 1.70亿元；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

资本金 0.855亿元，债券期限 15年，用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分别位于滨海县通榆镇、滨海县天场镇、滨海县滨淮镇、滨

海县八滩镇

项目建设内容：包含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员护理院改

扩建）、天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滨淮养老服务中心（改建）、八滩养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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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中心（新建）四个子项目。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天场养老服务中心已启动，各

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以及规模如下所示：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

困人员护理院改扩建）项目：项目拟实施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

员护理院改扩建)工程，占地面积约 15.1亩，总建筑面积约 13136.74 平方米，

其中:新建两栋护理楼 10114.61 平方米、一栋活动用房 712.26 平方米、门卫房

44.6 平方米、地下消防等辅助设施 661.27 平方米;改造宿舍楼、综合楼约 1604

平方米。共设置床位 152张左右，其中普通床位 65个，护理型床位 87个。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占地 14.1

亩，新建 3栋总建筑面积约 8278.81平方米的建筑(以实际设计为准)，内设办公

区休闲区、康复室、餐厅、多功能室、康养公寓等，计划设置床位约 173张，其

中普通床位 68个，护理型床位 105个，外部设置老年人活动场地、机动和非机

动车位。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滨淮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滨淮

镇敬老院现有土地和建筑进行改建和装修。设置床位约 125 张（以实际设计为

准），分自理、介助照护单元，内设医务室。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八滩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八滩

镇敬老院原址约 14.26 亩，拟征用大门左右 6.64亩建设用地，计约 20.9亩，拆

旧新建建筑面积 12000平方米左右、设置床位约 400张（以实际设计为准）的区

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分自理、介助、介护照护单元，内设护理院及配套建筑设施。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 28,55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券

20,000.00万元，已申请债券金额 3,0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金额 17,000.00万元；

②不含专项债券的项目资本金 8,550.00万元。

该项目分四个子项目分步建设，其中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天场养老服务中心

已启动，滨淮养老服务中心、八滩养老服务中心尚未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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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 5年，项目已于 2023年 4月开工，预计 2027年底完

工，2028年全部投入运营（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预计 2025年投入运营，天场养老

服务中心预计 2026年投入运营，滨淮养老服务中心、八滩养老服务中心预计 2028

年投入运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

〔2024〕12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2022年 8月 1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344号），同意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工程项目，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567；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为滨淮

养老服务中心（改建）、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员护理院改

扩建）、天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八滩养老服务中心（新建），项目总投资

28550.16万元。

2022年 9月 20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382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工程（通榆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代码 2208-3209

22-89-01-549567。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475号），批

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建议书，同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

和规模，其他内容不变。

2022年 12月 26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同意滨海县农村区域性

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变更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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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审投资〔2022〕476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变更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意变更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其他内容不

变。

2022年 12月 2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

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2〕

478号），批准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工程项目

初步设计，同意该项目总投资为 7406.41万元，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

567。

2023年 4月 17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80号），同意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实施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项目代码 2208-320922-89-01-549567，本项

目位于滨海县天场镇，项目总投资 8024.16万元。

2023年 7月 12日，滨海县行政审批局作出《关于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

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初步设计的批复》（滨行审投资〔2023〕

194号），批准该项目初步设计、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总投资 8024.16万元。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已得到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根据苏亚盐咨〔2024〕62号《财务评估报告》披露，本次专项债的偿债资

金来源为以项目专项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作为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本项目申请债券总金额 20,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覆盖

倍数为 1.13；本次申请债券金额 17,000.00万元，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

覆盖倍数为 1.13，可以覆盖融资本息。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申请人申请本次专项债已提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

方案，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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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财务评估报告》由苏亚金诚出具，经核查：

（1）苏亚金诚持有盐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南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020893564595）。

（2）苏亚金诚持有江苏省财政厅核发的编号为“320000263207”的《会计师

事务所执业证书》。

2、律师事务所

本次专项债的法律意见书由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经核查：

（1）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

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20000576684265X）；

（2）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由两名执业律师签署。其中签

字律师王文兵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0920031020

5550）；签字律师范海玲持有江苏省司法厅颁发的《律师证》（执业证号：132

09201311840956）。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

定要求。

第三部分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滨海县乡村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依法登记设立，

依法存续，具有实施本次专项债项目的主体资格；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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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本次专项债项目能够按期实施和假设条件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提下，在

债券发行的存续期内，项目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

现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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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

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的签署页）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经办律师（签字）：

2024年 09月 06日

地址：江苏省盐城市府西路华邦国际西厦 13A-B1区，邮编：224005
电话：0515-88963551
传真：0515-88209252
电子信箱：719490378@qq.com

mailto:719490378@qq.com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12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13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 2024 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法律意见书

14












































	乡村振兴
	关于
	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2024）苏鑫鼐律非诉字第036号

	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
	关于
	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目
	法律意见书
	                                                 （
	致：滨海县财政局
	第一部分  引言
	一、律师声明事项
	二、释义

	第二部分  正  文
	一、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实施单位
	二、募集资金额度及用途
	1、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项目建设地点：分别位于滨海县通榆镇、滨海县天场镇、滨海县滨淮镇、滨海县八滩镇
	项目建设内容：包含通榆养老服务中心（兼失能（失智）特困人员护理院改扩建）、天场养老服务中心（新建）、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天场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占地14.1亩，新建3栋总建筑面积约827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滨淮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滨淮镇敬老院现有土地和建筑进行改建和装
	滨海县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工程（八滩养老服务中心）项目：利用八滩镇敬老院原址约14.26亩，拟征用
	2、项目资金投入计划及建设计划
	本专项债项目资金总需求28,550.00万元，其中：①江苏省政府专项债
	该项目计划建设周期为5年，项目已于2023年4月开工，预计2027年底完工，2028年全部投入运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专项债项目及发行债券额度符合苏财债函〔2024〕12号文的规定。
	三、本次专项债项目的合规性
	四、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五、本次专项债的中介机构
	1、会计师事务所
	2、律师事务所


	第三部分结论意见
	2、本次专项债项目已经有权部门批准实施；

	（以下无正文，换签署页）
	（此页无正文，为《江苏鑫鼐律师事务所关于2024年第四批江苏省政府债券（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之滨海县项




